
租賃契約書 / Rental Agreement   (背面) 

 
本契約條款已於簽立前經承租人審閱完成。出租人(以下簡稱甲方)依本約正面及背面所載全部(包括印刷及手寫)之條款及條件，經簽約前與承租人(以下簡

稱乙方)逐條說明契約內容，將正面所指定之客車(以下簡稱本車輛)隨車附件租與乙方使用，雙方訂立本契約書，以憑信守。 
 
第一條 本車輛及隨車附件、出車前車況圖、出車里程、租賃期間、租金計算及付款方式詳如正面所載，本車輛及隨車附件之所有權歸屬甲方，本契約僅

係將該車輛及隨車附件租與乙方，乙方並不取得其他任何權利。在租賃期間內，乙方並非甲方任何目的之代理人，有關小客車之任何零件或附件
之修護或更換，需經甲方事前核准。乙方於租賃期間內應依本合約給付甲方全部之租金與相關費用。如乙方為兩人或兩人以上時，應負連帶給付
責任。甲方不另收取保證金或擔保品。 
 

第二條 乙方及甲方已一併檢驗本車輛，乙方同意該租用之車輛、安全配備與隨車附件齊全，具有良好之性能及狀況，並同意負擔該車輛於租賃期間內所
消耗之燃料，並保證以合法銷售之無鉛汽/柴油品為限，如有違反本約定致租賃車輛故障者，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乙方還車時，必需以出車時給
付的油量基準計算，剩餘之汽油不另退還。 
 

第三條 本租賃車輛每日限行駛 400 公里，逾 400 公里者，國產車每 1 公里加收新台幣 3元累計，進口車每 1 公里加收 4 元累計，但每日加收金額不得
逾當日租金之半數。乙方應依約定時間交還車輛，還車時間逾一小時以上者，每一小時按每日租金十分之一計算收費，逾期六小時以上者，以一
日之租金計算收費。但因車輛本身機件故障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限颱風、地震、洪水、暴動之不可抗力因素)，致乙方不能依約定時間交還
車輛者，不在此限。乙方有前項情形得為通知者，乙方應即為通知甲方，但乙方交還車輛前，其權利義務仍以本合約條文為準。提前還車時間每
滿一日以上者，得請求退還每滿一日部分租金，但乙方享有天數折扣者，甲方得依實際使用日數重算租金，再退還餘額。 
 

第四條 租賃期間乙方應自行駕駛，非經甲方事先同意並登記於本合約不得交由他人駕駛，亦不得擅交無駕照之他人駕駛、從事汽車運輸業行為或充作教
練車等用途；並不得載送違禁品、危險品、不潔或易於污損車輛之物品及不適宜隨車之動物類等。違反前兩項約定，甲方得終止租賃契約，並即
時收回車輛，如另有損害，並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第五條 租賃期間乙方應隨身攜帶駕駛執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汽車出租單及行車執照以供稽查人員查驗，其間所生之停車費、過路通行費等費用，
概由乙方自行負擔。前項因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有關罰鍰應由乙方負責繳清，如由甲方繳納者，乙方應負責清償；有關牌照被扣部份，自牌照
被扣之日起至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得領回日止之租金，由乙方負擔。 

 
第六條 本契約所承租之車輛，乙方不得於下述情況使用： 

(一) 為收取明示或默示之報酬而攬載乘客或貨物。      (五) 服用麻醉或迷幻藥物或酒醉駕駛本車輛。 
(二) 用以推動或拖曳任何車輛或物體。                (六) 准許或指使任何無合法駕駛執照之人使用。 
(三) 供競賽或其他試驗性目的。                      (七) 以詐欺或虛偽陳述之方式向甲方取得小客車。 
(四) 為任何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或其他違法目的之使用。  (八) 嚴禁超載。 

 
第七條 本車輛發生擦撞、毀損、翻覆、失竊或其他肇事等意外事故乙方應立即報案並通知甲方以原廠修護處理，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生之拖車

費、修理費及第十條後段規定車輛修理期間之租金，應由乙方負責： 
(一) 立即通知甲方及警察機關，且於 24 小時內提出包括圖解之詳細報告，並填寫甲方出具之意外事故報告表交與甲方。 
(二) 取得意外之人及其他證人之姓名與地址。 
(三) 未徵得保險公司同意前，不得私下與肇事對方達成和解。 
(四) 警方處理完畢，若車輛行駛有危險之虞，請撥專屬道路救援專線，並拖吊至最近之原廠維修，請勿將該小客車棄置於無人看管之處所。 
(五) 若發現小客車有機件異狀或中途拋錨，應立即告知甲方或至指定之保修廠做緊急修護，甲方同意乙方等待車輛修復之時間得以延長補足，或

免收租金，但因此造成之不便，時間等衍生之損失，均不得要求甲方賠償。惟車輛駛出行駛 40 公里或一小時內，機件發生故障者，乙方應
立即通知甲方處理，並得要求換車，如甲方無車供應，乙方得要求解約，雙方不得要求任何一方賠償。但一般破胎或爆胎者由乙方負責自行
修復。 

(六) 如乙方怠於前項通知或違反本條(一)~(四)之規定，致喪失保險索賠權益時，所有損害均由乙方負擔。汽車之毀損非經甲方之許可擅自在外修
護者，甲方得請求以原廠估價予以重修，修理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八條 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保管及維護本車輛，禁止出賣、設質、抵押、讓與擔保、典當車輛等行為。 
 
第九條 該小客車甲方已經投保強制險，乙方依本合約之規定使用小客車時，造成第三人死亡，身體傷害之最高理賠總額，每一事故新台幣 200 萬元。若

因乙方過失其應負責賠償損失之金額超過上述標準上限及範圍者(財損、精神工作等損失)，由乙方自行負擔，與甲方無涉。本車輛除強制汽車責
任險外，甲方另以投保下列保險： 
(一) 駕駛人傷害保險：保險金額新台幣 100萬元。 
(二) 第三人責任險：保險金額每人之傷害最高新台幣 300 萬元、每一意外事故之傷害最高新台幣 600 萬元、每一意外事故之財損最高新台幣

100萬元。 
(三) 乘客責任保險：保險金額每人新台幣 100 萬元(超載部份除外)。 
(四) 車體損失險：發生車損時國產汽車最高自付額新台幣 1 萬元整；VOLVO 車系最高自付額新台幣 2 萬元整。 
(五) 汽車竊盜險：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車輛遺失或被盗者，甲方同意乙方支付市價與保險賠償金額之差額(不含DVD、音響、備胎等零件

失竊及本約第 10條所約定之營業損失，最長以 20日為限。) 
(六) 上述保險不包括因自然災害(如洪水、颱風、地震等)造成之損傷及車內配備(DVD、音響、備胎等)遺失或損壞之賠償責任，承租人對車體、

車內配備及出租人之 
相關設備(GPS/腳踏車/安全座椅/冰箱等)有保管責任，倘有損竊之事實發生，相關賠償概由承租人負擔。  

 
第十條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車輛損壞者，乙方應依實際維修費用賠償予甲方，惟如維修費用大於 1 萬元時，甲方同意乙方賠償金額最高以壹萬元

為限(不含酗酒、不明車損或乙方自願負擔車輛損失而與對方和解等類似情況)，但不包含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車輛修復(含失竊)期間在十日
以內者，並應償付該期間租金定價百分之七十之租金；在十一日以上十五日以內，並應償付該期間租金定價百分之六十之租金；在十六日以上
者，並應償付該期間租金定價百分之五十之租金。但期間之計算，最長以二十日為限；但車輛全損或失竊時，乙方應賠償車輛現值百分之十。(本
車輛現值依新車公告售價 x 0.976n 計算，其中 n=本車自出廠年月起算已使用月數) 
本車輛發生擦撞或損毀，乙方應立即報案並通知甲方以原廠修護處理。如未報案，其所衍生之責任及損失既由乙方負全責。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
事由所生之拖車費、修理費、車輛修理期間租金及折舊費，由乙方負擔。前項折舊費，以修理費百分之二十計費。 
 

第十一條 甲方應擔保租賃期間內本車輛合於約定使用狀態，如違反，雙方得依物之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等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車輛如發生任何法律事故或損傷而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乙方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求償權利，或為不利甲方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 
         則由乙方賠償該損失。 
 
第十三條 乙方/付款人以信用卡付款，即表示授權甲方，就費用以乙方/付款人名義處理信用卡收款單以供付款，並同意為甲方保留相當於到期應付費用之總 
         額；亦同意授權甲方透過乙方/付款人之信用卡公司，向乙方/付款人收取各項費用：如罰單、ETAG、停車費、超時、超公里、延遲還車、油費、 
         清潔費、車損費、營業損失費等款項。 
 
第十四條 為維護其他客戶的用車權益，嚴禁攜帶寵物及禁止吸菸，如有發現需收取清潔費 3000 元。 
 
第十五條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 
         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六條 乙方欲續租本車輛時，應在甲方營業時間內事先聯繫並取得甲方之同意，始得有效。乙方還車地點應依取車時合約所載之還車地點還車，在預定還 
         車地點以外之其他處所還車者，除應收取之單程費外，另向乙方收取緊急處理費新台幣 1000 元整。 
 
第十七條 本契約如有未訂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八條 甲方對乙方留存之個人資料依電腦負有保密義務，非經乙方書面同意，甲方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並應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規定保護個人資料。 
 
第十九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